	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學生實習表現特差預警單

	實習機關
	
	實習單位
	

	學生姓名
	 
	期別
	
	隊別
	
	學號
	

	編號
	日期
	勤務/時段
	具體異常情形/劣蹟事項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佐證資料
	

	輔導(處理)
情形
	

	簽章
	實習指導員
	實習指導官
	單位主管

	
	
	
	

	臺灣警察

專科學校

受理窗口
	教務處組員郭秋麟  

電話：02-22300562  電子郵件：pa676018@cc.tpa.edu.tw


填單說明：
1、 依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學則規定，實習成績不及格者，應令退學。實習生如有違反勤務規定、學習態度不佳等偏差行為，經告誡仍未改善，或因傷、病無法正常參與實習勤務，或請假時數過多等異常情形，請列入實習成績考核，有遭退學之虞者，請依實習學生表現詳實記錄本單，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陳送單位主管核閱後，通報警專受理窗口，轉知所屬中隊隊職人員瞭解並輔導。
2、 本單通報後，由實習指導員暫予收存，實習結束併同實習成績考核表，作為相關輔導措施及學生實習成績考評之重要參考。

3、 通報過程應注意維護實習學生之秘密及隱私，不得洩漏或公開。

4、 本單下載處警專首頁\行政單位\教務處\公告事項\課務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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